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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华兴变压器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电气”、“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华兴变压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11,800万元收购江苏华兴变压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兴变压器”）100%的股权。 

2、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权收购经过董事会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4、公司收购华兴变压器后，在管理、技术、经营模式、公司文化等方面需要

一定时间的磨合，存在一定的整合风险。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11,800万元收购江苏华兴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兴变压器”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其中收购自然人俞鸿持有的90%股权，收购

自然人陈碧玉持有的10%股权，并按各自持有股权比例对价支付。 

收购完成后，华兴变压器将成为中联电气的全资子公司，纳入中联电气合并报

表范围。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股权收购已经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迅速拓展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盈利

水平。 



2、审议情况  

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江苏

华兴变压器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③、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华

兴变压器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④、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权收购经过董事会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标的为俞鸿、陈碧玉合并持有的华兴变压器100%的股权，二名股东与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二人保证该股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形，不存

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华兴变压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9日，是一家专门从事变压器及其配

件制造，销售的企业。   

名称 江苏华兴变压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盐城市华兴大道88号（盐城凤凰高新科技园区内） 

注册资本  6,088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928000020455 

法定代表人   俞鸿 

经营范围 

变压器及其配件制造，（国家淘汰、禁止或限定的项目除外），电器设

备科研设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水暖器材、水泥、

钢材、五金、交电、日用品、装潢材料销售及代购代销，空调安装，房

屋出租，下列项目仅供有资格的分支经营机构经营：（成品油零售）。 

2、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俞鸿 5,479.20 90% 

2 陈碧玉 608.80 10% 

合计 6,088.00 100% 

3、标的公司的资产及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 

项目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计 166,795,484.69 487,740,239.72 

负债总计 78,056,306.53 409,459,509.14 

 2012年度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134,353,209.88 132,213,864.96 

利润总额 14,731,981.43 13,216,773.77 

净利润 10,458,447.58 10,716,631.05 

上述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职沪SJ（2013）998号《审计报告》。 

3、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价格是以华兴变压器现有生产许可能力和矿用隔爆型变压器的行业

地位及发展电力变压器业务潜力为基础，并参照华兴变压器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

日的审计结果，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 

四、拟签订的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标的为俞鸿、陈碧玉所持有华兴变压器10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11,800    

万元）。 

2、支付方式： 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3、支付时间：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二期支付。  

第一次付款：中联电气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附属法律文件，自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且全部满足股权转

让协议相关条件时，中联电气向华兴变压器股东支付转让款人民币10,000万元。  

第二次付款：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且全部满足



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件时，中联电气和华兴变压器股东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

及其他补充协议或附属文件的要求完成交接并且双方在相应交接文件上签字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中联电气向华兴变压器股东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1,800万

元。  

4、税费承担：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对转让方就股权转让所得应缴纳的税负从股权转让价款中予以代扣代缴。  

5、交易对方承诺协议中转让给中联电气的股权，其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

处分权，没有隐匿资产或债务的情况。同时保证就转让的股权所设置的可能影响产

权转让的任何担保或限制，其已经取得有关权利人的同意或认可。 

6、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本

协议经交易对方签字、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华兴变压器主要从事电力及矿用特种变压器的生产、销售。公司收购华兴变压

器后能整合双方的资源，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渠道优势，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完善公司产业链、增加产品种类，从而扩大公司规模，提高市场竞争

力。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战略，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华兴变

压器100%的股权，华兴变压器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兴变压器纳入公司的合并

报表范围，将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联电气与华兴变压器两个企业在经营风格及企业文化与管理方式、内部控制

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必需历经磨合阶段，若双方无法快速融合管理风格

与企业文化，将会对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股权转让协议书；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5、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华兴变压器有限公司100%股权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28日  




